关于招聘专职旅游统计工作人员的公告
因工作需要，福建省旅游信息中心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旅游统计工作人员2名。
      一、招聘原则
      本次公开招聘根据公平竞争、择优录用的原则，采取考试与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      二、用工性质
     专职旅游统计工作人员按事业单位编制外人员对外公开招聘使用。
       三、招聘对象条件
      1、政治面貌清白，遵纪守法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素质，无不良行为记录；
      2、年龄要求30周岁（含）以下。家住福州的学生优先考虑；
      3、责任心强、身体健康、善于沟通，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及服务意识，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与分析水平；
      4、学历及专业条件：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。统计专业或旅游专业，以及统计或旅游的相关专业；
5、其它要求：我单位认定的其他条件。
     四、报名须知
      （一）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2010年1月30日
      （二）报名地点：福州市东大路36号人才大厦10层
       联系电话：87672750    联系人：陈嘉
       传    真： 87672919        
（三）报名及应提供的材料：
      a. 填写报名表     
b. 提供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
      c. 提供学历原件及复印件
      d. 提供其它相关从业资格的证明
 五、考试
      （一）通知面谈
      按应聘人员的报名顺序安排面谈时间。
      （二）考试
       根据实际岗位考核专业知识与技能 （考试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）。
     六、体检
      体检人选按拟招聘岗位人数，根据考试总成绩分别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；若成绩并列，则按面试成绩高的优先确定体检人选。体检参照国家有关规定。
     七、考察
      体检合格者，对其政治思想素质、各方面表现等进行全面考察，并对其他条件进行复审。
     八、公示
      考察工作结束后，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，对其进行为期7天的公示。公示内容包括拟聘用人员姓名、性别、学历、毕业院校等。
     九、聘用
      经考试、体检、考察、公示合格者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有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。签订《聘用合同》，完善聘用手续。
      公开招聘的人员按规定实行为期3个月的培训试用期。试用期满，经考核合格者，予以正式聘用。未被录用人员的材料代为保密，恕不退还。      
十、工作待遇
      工资福利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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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1. 请报名者按实际情况填写，以免影响正常录用工作。

2. 请报名者在本表“相片”栏内贴1寸彩色免冠照片。
